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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海大纪﹝2019﹞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海洋大学纪律处分执行情况
自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部门：

根据广东省纪委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《关于开展纪

律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》（粤纪监驻教育发〔2019〕2

号）要求和学校纪委领导批示，现将《广东海洋大学纪律处分执

行情况自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按照方案及时开展工

作。在工作进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向学校纪委办反映。

广东海洋大学纪委

2019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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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海洋大学纪律处分执行情况
自查工作方案

近期，学校纪委收到广东省纪委省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

察组《关于开展纪律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》（粤纪监驻

教育发〔2019〕2 号）。根据该通知的要求，广东省纪委省监委

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拟于 2019 年 5 月至 6 月对各联系监督单

位开展一次纪律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检查，并要求各联系监督单位

在省纪委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检查前开展自查。为确保我

校纪律处分执行落实到位，学校纪委办监察处会同组织部、人事

处进行自查和检查，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成立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彭权群

副组长：曾庆新、林 宇、洪鹏志

组 员：林 伟、刘利群、何丹娴、叶国清、邓玉琼、

陈善梅、李海岩、张德涛

二、自查时间

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10 日

三、自查范围

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我校受到党纪

政纪处分人员的处分决定执行情况。在此期间, 我校受到党纪政

纪处分人员有李合梅(开除党籍、行政记过)、张界新（党内警告）、

秦小明（开除党籍、行政岗位等级降为十级）、伊小飞（开除公

职）、卓永强（党内警告、行政记过）等 5 人。

四、自查方式

查阅受处分人员的人事档案、案件卷宗和职务调整及工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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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发放、年度考核、评先评优等材料。

五、自查内容

（一）对已下达的纪律处分决定或批复，以及变更或撤销原

处分的复查、复议、复审、复核决定，是否按规定的范围、时间

宣布执行。

责任单位：纪委办监察处

自查内容：宣布时间是否及时、宣布范围是否符合规定、纪

检监察建议执行情况、违纪违法款物是否收缴到位。

（二）是否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受处分人员的处分材料及时

抄送组织、人事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；处分决定及相关材料是否

要求存入本人干部人事档案。

1.责任单位：纪委办监察处

自查内容：处分决定是否及时送达组织人事部门。

2.责任单位：人事处

自查内容：处分决定及相关材料是否按要求存入本人干部人

事档案。

（三）对受到撤销党内职务、政务（行政）降级以上处分的

人员，是否按规定要求调整其职务、职级和享受的工资、福利等

待遇。

1.责任单位：组织部

自查内容：对受到撤销党内职务、政务（行政）降级以上处

分的人员，是否按规定要求调整其职务、职级。

2.责任单位：人事处

自查内容：对受到撤销党内职务、政务（行政）降级以上处

分的人员，是否按规定要求调整其工资、福利等待遇。

（四）对受到党纪政务（政纪）处分人员的限制作用和级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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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工资档次的限制晋升，是否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员纪律处分条

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等党纪法规执行。

1.责任单位：组织部

自查内容：对受到党纪政务（政纪）处分人员的提拔使用是

否符合规定、职务调整是否到位。

2.责任单位：人事处

自查内容：对受到党纪政务（政纪）处分人员的级别、级别

工资档次的晋升是否符合规定。

（五）对受到党纪政务（政务）处分人员影响期内年度考核

及评先评优，是否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1.责任单位：组织部

自查内容：对受到党纪政务（政纪）处分人员的影响期内年

度考核是否符合规定、评先评优是否符合规定。

2.责任单位：人事处

自查内容：对受到党纪政务（政纪）处分人员的影响期内年

度考核是否符合规定、评先评优是否符合规定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有关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要指定专人负责，及时

按自查内容开展自查，如发现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要及时进行纠正，

在自查结束后请将自查情况的书面材料和相关材料于 2019 年 4

月 10 日前报学校纪委办监察处。纪委办监察处会同组织部、人

事处有关人员组成检查组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12 日期间开展

检查。

联系人：邓玉琼 、李海岩

联系电话：2383501、2383146


